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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房地产———成本”科目，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科

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其他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

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已计入其他资本公积；投资性房地

产再转回其他资产时，原计入其他资本公积的金额如何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将原计入其

他资本公积的金额转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依据：该做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转回的其他资产

按照转回日公允价值计量，转回日公允价值与其他资产转为

投资性房地产前账面价值的差额，全额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其他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再转回其他资产，相当于其

他资产的性质未变，但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例如：20伊0年 1月 10日，甲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乙企业签

订了一项租赁协议，将其开发的一栋写字楼出租给乙企业。租

赁期开始日为 20伊0年 1月 15日。20伊0年 1月 15日，该写字

楼的账面余额为 4 500万元，公允价值为 4 700万元。

20伊0年 1月 15日确认：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 4 700万

元，其他资本公积 200万元。

20伊0年 12月 31日，因租赁纠纷，甲公司将该写字楼收

回，开始作为办公楼用于本企业的行政管理。转换日该投资性

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 5 500万元。

20伊0年 12月 31日确认：写字楼账面价值 5 500万元，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800万元。其他资本公积 200万元转为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结果：写字楼年初账面价值为 4 500万元，年末账面价值

为 5 500万元，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万元。

另外，有学者认为，原计入其他资本公积的金额不予调整。

但笔者认为，其他资本公积将永久存在，与其他资本公积的性

质不符，故应予调整。

二、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处置问题

在公允价值模式下，出售、转让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按照

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

入”科目；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余额，借记“其他业务成

本”科目，按其成本，贷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科目，按其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科目。同时，将投资性房地产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其

他业务收入，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或借记

“其他业务收入”科目。若存在原转换日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

则也需一并转入其他业务收入，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

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

为“其他业务收入”？如果需要结转，是转为“其他业务收入”还

是转为“其他业务成本”？

笔者认为，结转后将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实和企

业其他业务收入虚增。故笔者建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

做调整。如果需要调整，应调整“其他业务成本”。茵

根据税法的规定，某些项目的税费由受托方企业等代扣

代缴。对于代扣代缴的税款，代扣代缴单位往往会将其作为本

单位对于税务部门的一项流动负债，通过“应交税费———代扣

代缴伊伊税”科目核算。而税款真正负担者（单位或个人），则将

其所交纳的税费作为一项成本直接入账，不再另做反映。

例：某轮胎厂生产各种汽车轮胎，某日委托另一家橡胶轮

胎加工企业代加工汽车轮胎。已知原料共计 50 000元，支付

加工费共计 30 000元，消费税税率为 3%，加工完毕的轮胎直

接进行销售。

委托方账务处理为：淤发出橡胶委托其他企业加工，借：

委托加工物资 50 000；贷：原材料 50 000。于支付委托加工费，

借：委托加工物资 3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5 100；贷：银行存款 35 100。盂支付代扣消费税，借：委托加

工物资 2 474.23；贷：银行存款 2 474.23。榆收回委托加工轮胎

入库，借：库存商品 82 474.23；贷：委托加工物资 82 474.23。受

托方账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32 474.23；贷：主营业务收入

30 000，应交税费———代扣代缴消费税 2 474.23。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受托企业对于代扣代缴的税款

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而委托方则是直接将其作为一项

资产的组成部分，不通过任何显示其税款性质的科目核算。这

不符合会计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真正的税负承担者在账上

并没有反映。另外在现实生活中，税单往往通过业务进行传

递，一般情况下税单最终会停留在委托方的手中。上述核算方

法会使受托方代扣代缴的税费和自己应交纳的税费混合在

一起。

笔者认为，受托方代扣代缴的税费可以通过“其他应付

款———税务部门”科目进行核算，而委托方承担的税费可以通

过“应交税费———应交伊伊税”科目进行核算。

接上例，委托方账务处理为：淤发出橡胶委托其他企业加

工，借：委托加工物资 50 000；贷：原材料 50 000。于支付委托

加工费，借：委托加工物资 3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5 100；贷：银行存款 35 100。盂支付代扣代缴的消

费税，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 474.23；贷：应交税费———应交

消费税 2 474.23。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 474.23；贷：

银行存款 2 474.23。榆收回委托加工轮胎入库，借：库存商品

82 474.23；贷：委托加工物资 82 474.23。受托方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32 474.23；贷：主营业务收入 30 000，其他应付

款———税务部门 2 474.23。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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